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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非但有天使之称，儿童的破坏性、侵犯性、与伦理道德为敌和屡破法律底线充分说明“熊孩子”与儿童
恶的在场。恶之源可能包含“原罪”、本性、私有制、邪恶传承、文化环境影响、自由意志、伦理观不同和精神疾病等。可

以通过教化育人、道化肉身、他律管束与社会进步对儿童恶进行多维救椟。儿童的善与恶是对立统一的，并且其善远大

于恶。此处讨论恶，是为了更深层次地认识儿童，认识儿童的伦理与道德，更好地发展、完善更高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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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观的演变史是成人对儿童的认知史，人
们对儿童态度和行为的发展史，更是儿童伦理发

展史。从古希腊的儿童是国家的财产到原罪论与

小大人，再到近现代的“儿童是成人之父”等等，

儿童观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上被边缘化的

儿童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了天

使这一词汇的现实意旨。教育家和伦理学家都不

愿将儿童与恶联系起来讨论，即使讨论一些非伦

理的社会现象都比讨论儿童恶更为惬意。近几十

年小天使们在权利保障、自由成长、被关怀呵护、

幸福追求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种环境下，

也出现了一些“熊孩子”，“熊孩子”的恶行为引发

了社会的关注甚至成人之恶，导致了许多社会悲

剧。为了能够科学全面地认识儿童，对儿童进行

伦理教化，以达到扬善抑恶，使每一个儿童在追求

快乐幸福的至善的道路上健康成长，为社会和谐

与文明进步做出有效的奠基，现怀着对儿童的热

爱和对科学敬畏精神来探微儿童善与恶的问题，

探寻对恶的拯救途径。

１　善恶概念及儿童恶之在场
１．１　善恶概念

从中国古代文字学考察，（清）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释“善”曰：“吉也。从
!

从羊。此与义美

同意。”［１］释“恶”：“过也。从心，亚声。鸟各切。

人有过曰恶。”［１］善就是美好吉祥；恶就是过，过

即罪愆。善与恶是伦理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也

是主要的道德范畴和日常人们进行道德评价的重

要方式。人们对善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恶的研

究，恶的探索总是较为隐蔽的。关于什么是善与

恶的问题，历来被伦理学家所追问和定义。柏拉

图认为存在一个理念世界，善是独立具体事物存

在于这个理念世界，它在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上

的呈现被人们称为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

伦理学》中指出：“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

践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

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践活动。”［２］斯宾诺莎认

为，善就是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恶是

指我们确知那阻碍我们占有任何善的东西而

言［３］。洛克认为恶就是产生痛苦或者减少快乐

的东西［４］。著名伦理学家Ｇ．Ｅ．摩尔在其著作《伦
理学原理》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阐释善，并评价

前人给予善的定义，但他最后得出善是最简单的，

是不可定义的。但并不是说善的具体事物不可定

义。我国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主张，善恶都是以

利益为标准的。善就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表现出

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２９
作者简介：李晋刚（１９７９－），男，山西运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儿童伦理与儿童哲学研究。



第２期 李晋刚：儿童恶探微及其救赎

来的对他人、社会有利，具有价值的行为；恶就是

对他人、社会有害，产生负价值的行为［５］。

《圣经》认为，除上帝之外，万物都缺乏完善

性，人不可能拥有至高的永恒的善，比如死亡这种

“物理的恶”必然会降临。在生命、认知、道德等

方面人是有限存在的，这种有限性使得人不可能

成为完善和永恒的，而在属性上人又是分裂的，即

人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类属性。人的生物

性，就是属于自然属性，表现为兽性，因此，人不可

能是绝对自由的，人不可能永远是善良的，儿童当

然如此。

人们对于善恶的定义不断地变化和演进，但

判断善恶的核心价值取向稳定存在。本文中善是

指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行为，恶是指

不利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切行为。

１．２　儿童恶之在场
首先，看儿童的邪恶在场与影响。现实中，儿

童对其他小动物生命的漠视、虐打与残害；他们对

同伴欺凌与戏谑，对弱视人群冷暴力、攻击与作

弄，无端地对公共设施实行破坏。一些善在这些

邪恶面前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儿童的一些恶行

逾越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甚至危及他人生命

和社会安全，为社会发展和伦理道德进步带来了

严重的障碍。因此，有人称他们为“熊孩子”“坏

孩子”或“邪恶儿童”。“邪恶儿童”之类称谓或判

断是欠妥的，人们界定“邪恶儿童”此类概念是表

象的而非本质的，这种根据儿童存在某些行为恶，

用恶行掩盖了善性，用现象代替本质，以偏概全，

显然是经验性的、感性的。因为理性的本性不在

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

的［３］。邪恶儿童应当是道德形而上的理性判断。

严谨一些来讲，儿童存在邪恶，但没有绝对的邪恶

儿童。

其次，是儿童恶之分类。依据儿童恶的主体

性可以分为内在恶与外在恶。内在恶包括本恶、

目的恶、心理与精神障碍恶；外在恶包括结果恶、

无知恶、善意与必要恶等。（１）本恶。本恶也称
性恶，是由本性决定，来自天性与遗传，“有其父

必有其子”。本恶是自在的、独立的，是儿童恶中

频次最高影响最广最难救赎的恶。本恶与邪恶相

关性较高，它们与善和正义对立，有的儿童恶思恶

行，作恶多端，其善的底色被恶掩盖。对儿童的本

恶必须采取引导与强制。（２）目的恶。目的恶是

指本恶之外的主观意向所指为恶的行为。目的是

恶的，但结果可能是恶的也可能是善的，一般来讲

恶大于善。目的恶在儿童恶中极为广泛与常见，

主要包括戏谑恶、欺凌恶、破坏性恶、竞争恶、伪善

的恶。比较常见的是儿童为了某种目的而戏谑他

人，这就是戏谑恶。儿童对动物的虐待属于欺凌

恶。《塔木德》说，一个进行粗暴游戏的男孩，他

以受伤甲虫的痉挛或患病动物的痛苦取乐，那么

他很快就会变得对人类的痛苦无动于衷［６］。目

的恶非本质恶，可以而且必须教导善化。以破坏

为恶的目的就是破坏性恶，比如儿童对于一些设

施物品的无端破坏。为了在某一活动、领域或群

体中处于优势或领导地位，或者由于自己某方面

欠缺，在此竞争中不占优势，便不择手段，充满恶

意和恶行，这就属于竞争恶。如儿童游戏或玩耍

中破坏规则、强行命令等即为此恶。（３）结果恶。
结果恶是指事物本身不具有恶的性质，目的非恶，

但导致的结果是恶的。比如儿童善意的帮助，结

果却帮倒忙，事与愿违。（４）无知恶。无知恶是
指因为本体主观认识上的无知或行为上的不足导

致的恶。儿童的知识、经验、能力都是非常有限

的，因此这种恶较多。无知恶最应是被成人宽恕

谅解的。（５）善意与必要恶。善意与必要恶是以
善的目的为出发点，手段多是恶的，导致可以预料

的恶，此恶的后续或外在结果是善。

２　儿童恶之源
本文将根据人性来讨论儿童恶之源。

２．１　人性的考查
善恶是道德之源。讨论善恶，就要追问与探

究其本源与发展，人性当然是绕不开的，而人性又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认识你自己”，人类从

很早就开始通过自省的方法探索人的起源和本

质。人性到底是什么？历代思想家给出了不同解

释，但是人们还不太满意，这种探索还在进行。

“性”字训诂解读。《说文解字》：“人之阳气

性善者也。从心生声。息正切。”《说文解字注》

中释义：“人之籣气性。……从心。生声。”［１］

“性”字从心，心是人类生命周期中唯一从始而终

伴随的器官，性由心生。中国人所谓的“心”还包

括思想、德性等。《中庸》开篇言到：“天命之为

性。”［７］《孟子·告子上》曰：“生之谓性。”［８］《庄

子·庚桑楚》曰：“性者，生之质也。”［９］《荀子·正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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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１０］《荀子·性

恶》又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１０］《论

衡·本性》曰：“性，生而然者也。”［１１］

南北朝高僧天台宗先驱慧思提出的“十如”思

想中即包含“性”，为性分，内在不变本质之意。傅

斯年、章太炎认为“性”字由“生”孽乳而来，较“生”

出现晚，古代有时二字相通。窥见一斑，性有天生

之意。“性”常与“情”“命”“理”“气”等合用。如

《尚书·召诰》中“节性。惟日其迈”［１２］。所言

“性”即“性情”。《论衡·命义》中说：“操行善恶

者，性也；福祸吉凶者，命也。”［１１］徐复观先生认为，

“性”之原意应指人生而既有之欲望、能力等。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的“隐德莱希”或

“生生之德”，是人的道德的依据，善与恶的矛盾

也在灵魂的基础上发展变化。斯宾诺莎认为，人

的本质是由神的属性的某些分属构成，即由思想

的样式构成，观念是构成人思想的最初成分。卡

西尔认为：“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

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这种内在本性

是不容扰乱的。”［１３］在一切运动和关系之中，区别

于他类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就是事物的本质和特

性。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

是人的类特性。”［１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１５］显然，人的社会属性更具根本性。由此，

人性天生的“自在”受“类”特性影响，除了不变的

本质属性，还有“自由意识”这种“恒变”的本质属

性，所以人性是复杂变化的。

本文的人性是指使人成为人的那些本质属

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类属性。（１）
人的自然属性主要指生物特性，应当理解为人有

但不仅有生物特性，还有高于生物性的其他属性；

（２）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的社会性
存在是人的根本存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３）人的类属性主要指人“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
动”［１４］。人具有自由意识，主观能动，人的劳动远

高于动物的维持生命存在和延续的活动。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人类个体早期儿童的特

性，根据儿童心理与发展知识可知，儿童尤其是婴

幼儿较成人有很大的差异性。一是遗传与本能对

其影响显著；二是经验的稀缺和由此带来的认知

路径的不同，受环境影响较大；三是儿童具有很强

的可塑性和发展性。

基于人性和儿童特性来讲，儿童恶都可能

存在。

２．２　性恶论———本性与遗传
在世界主要文明古国的古代神话中，诸神的

善恶形象已经出现，并非所有的神都是善的，也存

在某神善恶兼有的记述。古代先贤如苏格拉底、

孔子、王充等将对神界的伦理的关注转向对人间

的伦理道德探索。

人性善恶在古今中外一直被争论不休。主张

包括性善论、性恶论、善恶兼有论和无善无恶论。

中国先哲中较为著名的性善论代表人物有老子、

庄子和孟子；性恶论的代表人物有荀子和韩非子；

性善性恶兼有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刘向、韩愈、

李翱；无善无恶论的代表人物有告子。西方性恶

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

《荀子·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又如前文所言

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且“不可事，不

可学”。可见荀子的性恶观念是先验论和经验论

的统一。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关于人性恶的思想来

自荀子和商鞅等人。他根据人“好利”之属性，提

出了人性自私论。

佛教各宗派多主张人性善恶皆有，这也是佛

教因果报应的逻辑依据。中国佛教天台宗实际创

建人智靑（又称智者大师）提出了“性具实相论”，

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众生的心中本来就有的［１６］。

他还根据慧思“十如”思想提出了“一念三千”说，

该说认为，在佛心中，净染善恶无所不具。同样，

唐代的天台宗信徒依然强调人性善恶兼具，佛心

亦如此。天台九祖湛然大师将三因佛性和三千诸

法联系，提出“善恶不出三千”的结论，并强调修

性不二和性恶是诸佛用恶的根据［１７］。华严宗和

禅宗也吸收了天台宗的人具性恶的思想。

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主张。古罗马帝国思想

家奥古斯丁（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的核心思想包括
原罪论、预定论和恩典轮。原罪论的主要观点包

括以下内容：其一，世界的本源是上帝，上帝是至

高的、永恒的善，不是罪恶的起点，这是其思想前

提，人的本性起初受造，无辜也无罪［１８］。也就是

说亚当（包括夏娃）受造之时无罪。其二，亚当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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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错在伊甸园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智慧果。上帝给

他们创造了本性生存的足够条件，并规定，除智慧

果外亚当和夏娃什么果实都可以吃，但亚当和夏

娃却违反告诫禁令，“偷吃”了辨识善恶之树的智

慧果，这是纵使自由的贪欲，是恶行。这便是人类

第一罪，即原罪，原罪包含无知、贪婪和死亡。其

三，原罪会遗传。人类的本性受到了败坏，加上情

欲和遗传因素，使得人生而有罪，并且为罪负责，

即使婴儿接受了洗礼也不会洗掉原罪。其四，赎

罪需要上帝的恩典。奥古斯丁的神义之说，只是

信仰的内容而非科学之论，我们对恶的认识不能

对此神义之说有过多的依赖。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的天性是邪恶的，

好斗是人性之一，人类之间不停息的斗争导致社

会处在“战争状态”，必须设立一定的秩序，才能

保证人类不至于因战斗而灭亡。

从人类科学知识来看，在研究同卵双胞胎和

异卵双胞胎的某些特质遗传上，表明某些特质是

“可以遗传的”。此外在研究儿童行为与亲生父

母、寄养父母的特征关系上，如酗酒行为的遗传性

统计学相关系数为 ０．４０［１９］，这是一个中等正相
关。遗传学认为，基因会将遗传信息指令发送至

细胞质，细胞质再合成各类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

的特征和功能赖以形成的物质基础。每一个人受

到这种基因信息的遗传影响，都会有身体特征或

行为特征与父母极为相似，尤其是行为特征受心

理、情感的控制与影响。这种生物性基础“可能

遗传”虽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道德起源，但可

以猜想进化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做好了必要的相

似的准备。同理，可猜想成人之恶也会随着遗传

传递给后代，也就是恶是可能发生遗传的。

纵使如此，笔者认为人性还是善恶兼有，善大

于恶，二者在后天还会相互转化。

２．３　私有制与社会环境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恶的根源之一，行

为的利害价值取向是恶产生的认识根源，欲望是

恶产生的心理根源，道德与法律约束失度是恶产

生的控制根源。因为在生理上或精神上的个体差

异，私有制无法做到绝对平等，私有制导致占有、

排他和侵吞行为，产生社会分层、垄断和剥削，人

们利益受损而带来恶。富人与统治者为了保护他

们占有的丰富财产，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理由

建立不平等契约。这种利益的不平等和契约的不

公平就是人们追求平等公平的动因。强者或社会

顶层在占有财富的时候就有恶的相伴，弱者与社

会底层在反抗、报复的行为中也会伴有恶。儿童

在占有活动资源不平等和受到不公平不民主的对

待时会有自卑、恐惧、怨恨的情绪或者偷窃、攻击、

报复等行为。

环境对人的成长和伦理道德的形成具有重要

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

其香，即与之化矣。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

环境都会对恶的形成产生影响，善恶行为与自然

环境条件、社会文明程度、宗教文化信仰、生活习

俗、伦理观念等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环境会让儿

童面目全非，理智被欲望和荒谬替代，善恶难辨。

比如环境导致的经济危机和生存压力沉重时罪恶

就会上升，而安全、富裕、文明、进步的环境会使恶

减少。

２．４　欲望与自由意志活动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层次分为生理、安全、社

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方面。最低需求为生理

需求，是刚性的，这种需求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是

人的求生欲望，因为得不到满足就会威胁到生命

健康。生存资料的占有多少与人生命存在和安全

保障密切相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私有制基

础上，生命安全促使了人类的贪欲。饭饱思淫欲，

人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满足后，有更多的精神欲

求。霍布斯也认为欲望是产生恶的重要原因。

《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

动，性之欲也。”［２０］环境促使欲望产生，一些人在

需求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心生邪念，恶行当

道。欲望分为积极的善的欲望和消极的恶的欲

望，人生不息，欲望不止。

伴随着欲望而来的还有人的自由意志。自由

意志是人们依照其拥有的条件和内心的律则去决

定其行为的能力，是人的理性行为表现。为仁由

己，人的存在面临诸多可能性，“人皆可以为尧

舜”，但人人也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人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支配，在自然生命

意义上人和动物没有明显区别，都受到自然的支

配，服从自然。但人在社会道德上可以摆脱肉体

本能，并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采取或拒绝某种行

动，这种选择正是表明人类具有自由意识，具有自

我完善的灵性，人的自由意志是自在，表达了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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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是先验的。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

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２１］而观念和思想指

挥着人们的行动，因此善恶之念与自由意志是密

切相关的。

奥古斯丁不仅创设了原罪论，并且还认为伦

理的恶起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在于意志的错误选

择［２２］。他在其著作《论自由意志》中指出，上帝

赋予了人认知能力、理性和自由意志，并论证了人

的自由意志包括恶的可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

人骑［２３］。有时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尊严和强势会

表现出超过中性的恶的外表，以此保护自我。康

德同样认为人的道德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人是自

在的也是自然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意志必须

符合善的原则，否则这种自由就是恶。

２．５　儿童与成人的善恶判断标准差异及部分儿
童的心理神经障碍

蒙台梭利通过细微认真地观察与研究，她认

为儿童与成人在精神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新

生儿和婴儿早期常常不被这个世界理解，她（他）

来到这个世界，开始自我创造。她在《童年的秘

密》中说：“儿童就是人类的造物主，儿童就是成

人之父。”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儿童早

期与成人处在差异性很大的精神世界，成人用成

人的伦理标准来判断儿童的道德，而儿童却用儿

童自己的伦理准则指导其道德行为，因此成人认

为的恶，只是成人的看法，儿童并不一定认为是

恶。因此，这种恶之原因认识与判断标准不一致。

心理或神经障碍的儿童自古就有。婴儿刚出

生时，人们能从外观上检查其是否存在畸形或生

理缺陷，但很难直接判断其心理与神经系统疾病，

这就导致了精神疾病的婴儿在较晚时候才被发

现。随着医学的发展进步，进行早期的疾病筛查

已经成为可能，但是精神方面的疾病仍然困难。

儿童的心理与神经方面的疾病同样在早期不易被

人察觉，当行为高频出现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

意，此时可能病情已较重。儿童，其实也包括成

人，在发生心理与神经障碍时，很难控制自己的行

为，其行为常常伴有破坏性，给自己、家人和社会

带来一定的恶。存在此障碍的人有时行为看来很

异常，比如自残、“不作不死”、破坏与虐待等。

３　儿童恶的多维救赎
儿童恶之肇始可能是不被察觉或微不足道的，

甚至被父母引以为豪。人们很少加以制止、评判和

教育。如果不在萌芽阶段进行阻止和引导，将来必

定要费很大的精力去遏制，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

事，酿成更严重的恶。儿童的可塑性强，因此我们

必须及早施教，及时遏制恶行，让儿童对善恶形成

正确的伦理认知，德行上达到趋善避恶。

３．１　教化育人———知性与慧德
教育是造就好人的方式，一旦造就出来，这样

的人就会高尚地生活［２４］。当儿童犯错误或者有

恶的行为时，成人总是以“他只是个孩子”来原谅

儿童，这一谅解语句背后的逻辑是孩子无知与幼

稚，缺乏理智德性，而理智德性离不开知识、经验

与教化。

知识与美德。在古希腊，知识是行为和生活

正当的基础。道德的原动力之一便是知识，知识

产生正确的理性，理性是人的内在控制力量。亚

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分为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

德性。理智德性主要是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

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２］知识可以给我们带来

智慧、幸福和快乐，因此在此意义上，就伦理学上

的快乐主义而言，知识具有美德之意，美德离不开

知识，尽管“美德即知识”或“知识即美德”的命题

是偏颇和狭隘的。斯宾诺莎认为，错误是由于知

识的缺陷，而不正确的片面的和混淆的观念必定

包含知识的缺陷［３］。知识和真理属于先验系列，

属于一个纯粹的永恒理念王国［１３］。夸美纽斯认

为，知识和德性的种子先天在我们身上，但是实际

中，它们都是由经验得来，并且“假如要形成一个

人，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２５］。

《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

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２６］所以

说，明德修身在于致知与格物，这显然是对知识的

追求。

明朝学者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说：“多读

书则气清，气清则神正，神正则吉祥出焉，自天佑

之；读书少则身暇，身暇则邪间，邪间则过恶作焉，

忧患及之。”［２７］有书不读子孙愚，子孙愚兮礼仪

疏［２３］。人不通古今，牛马如襟裾。可见知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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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之重要。学者如禾如稻，不学者如蒿如

草［２３］。不学习，人会野蛮生长，没有以文化人，缺

乏知性。拥有知识，人会更加理性，行为以理性为

指导，遵循德性，追求他心中的善，扬弃心中的恶。

知性是道德判断的重要依据，是形成伦理价

值观的重要基础。知性产生理性。意志统一于理

性。知性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知识可以分为三

类：一是关于真的知识，即我们普遍认为的科学知

识；二是关于善的知识，即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知

识；三是关于美的知识，即人类艺术和修辞等知

识。那么儿童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呢？首先，

应当学习善的知识，即德性知识，培养良好的道德

认知和道德规范。德育既是个人修为的重要内容

又是社会道德的重要调控形式。孔子讲：“道之

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

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的统治思想对我国历代

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德育的目的是培养人

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要将恶消灭在初始萌芽

状态，防微杜渐，树立榜样，因势诱导，正如《礼记

·学记》所言：“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

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

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２６］读孔孟书，达周公礼，

儿童最好读些优秀的童蒙经典。通过学习童蒙经

典，使其能够致良知、明人伦，内化为德心，形成内

在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意志，外显于道德品格和道

德人格［２８］。其次，应当学习关于科学的真知识。

仅靠德性知识，儿童可能出于目的是善而因为对

事物不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结果导致恶的发生。

幼儿对世界的认知开始于对周围世界存在和自身

身体的认知，其中科学的知识是真知识。随着年

龄的增长，真知识的学习与日俱增，人类对真知的

学习与探索是无止境的。真知识可让儿童正确地

认识世界，摆脱愚昧无知，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培

养科学态度和敬畏精神。真知识的学习还包括技

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是最权威的科学或

最大的技艺的对象。技艺不仅是谋生的手段，同

时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份力量。最后，应当学

习美的知识。美应当是真和善的统一，是人类特

有的满足人们积极的善的欲望而带来的幸福快乐

的“无用”体味。美的知识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

实，是和谐至感。

知识的学习是为德行和德性准备的。德行一

定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形成人的德性。如果每个

人都有深厚的知性之德，远离无知、欲望和粗暴，

用善的理性来指导生活，这样就达到了人类社会

的伦理祈求。

我们深入思考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没有丰富

高深知识的人同样具有美德。因此，人类的道德

不能仅仅依赖于知识和理性，否则，道德就会生硬

与狭隘，可能被知识的拥有者所操纵。如上文所

言及，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而且人是万物的尺

度，因此道德还要靠伦理教化，使之拥有意志

之德。

３．２　道化肉身———伦理与道德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１２］德政的目标和基

础是人们的良伦教化，良伦教化在于行，要使儿童

陈修其德。“现在儿童学会遵守的大多数的规则

是从成人那里接受来的。”［２９］因此，成人对儿童的

伦理规范起着非常重要的标准和导向作用。化性

起伪就是对善的标榜和对恶向善的引导。我们要

通过呵护儿童善良天性，进行道德启蒙，诱发其恻

隐之心，培养其责任义务担当，加强伦理规则与制

度约控，以达到对儿童恶的伦理救赎。

１）呵护童善天性。正如前文所言，人性善恶
兼具，儿童善的本性必然存在，而且善性多于恶

性。正因儿童的可塑性较强，人们多进行早教开

发，但保护好儿童善良的天性远比开发具有更大

的意义。《老子》第十九章曰：“见素抱朴，少私寡

欲”［３０］，这种原始良知必须予以呵护。即使儿童

受到千百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得到了诸多的谬误

知识，产生了些许恶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善

良的灵魂。当前的社会，儿童周围充满了各种信

息和诱惑，成长环境复杂。人们应当给儿童准备

和提供善的环境，让儿童的恶在萌芽出现之初就

被善良扶正，回到善性，返璞归真。

２）去弊显良，道德开窍。王阳明在《答陆原
静书》中写到：“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

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

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

去其昏蔽。”［３１］他认为，人皆有良知，只是欲望蒙

蔽了良知。人的修养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

智者和愚人在贪欲的原始情感上差异性应是不显

著的，但智者是文化与德化之人，能更大程度上保

良知，去人欲，控制贪欲的情感和行为。做一个本

真而又善良的人、道化肉身，趋善避恶，提高伦理

道德，仅仅靠学习还是不够的，天地之道与人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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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从实践中来，正如《周易·系辞下》言：“古者包

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３２］因

此，扬善抑恶需要培育与实践。

３）恻隐与同情。《圣经》说：“主怜悯所有他
创造的生物。”恻隐之心排在孟子的“四心”之首，

本能之知，人性使然，与生俱来，有感性。同情是

一种爱，此种爱使人对他人的幸福感到快乐，对他

人的不幸感到痛苦［３］。同情是建立在移情基础

之上的，移情是理解他人情绪的意识，并以理解与

共鸣的情绪来回应他人的情绪。同情是一种原始

感情，任何人都有同情的本性。最大的恶棍，极其

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

心［３３］。良心是内在的自为的善良意志，是同情的

基础，只有善良的同情才是美德。同情是儿童亲

社会的利他的主要促进因素。儿童的同情心来自

伦理认知和道德品性。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

中培养儿童的良知与同情意志，让他们远离恶。

４）责任与义务。康德认为善良意志的行为
外显就是责任。人类行为在道德上的善良，并不

因为出于直接爱好，更不是出于利己之心，而是因

为出于责任［３４］。儿童不仅要通过道德规范约束

自己的行为，更要通过对道德结果的负责加强自

律。义务，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应当履行的责任和

承担的使命［３５］。罗斯认为人们的义务分为初始

义务和规则义务两类。守诺、诚信、感恩、正义、善

良、自我完善、不伤害七类义务为人类的初始义

务，是不证自明的义务［２８］。不伤害是最基本和优

秀的，是对恶的行为禁止。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

培养儿童的责任与义务担当。

５）制度与规则。伦理规范很多来自人类的
各种宗法、律令、习俗和礼仪等契约制度。道德要

求公平，如果公平被强势取代，那么人类在生产生

活中肯定会遇到危机，这种危机如果不及时解决，

就会导致秩序混乱或崩溃甚至大规模集体的灭

亡，使得社会倒退。契约是解决此危机的重要方

法之一，契约是人们利用自由意志转让和交换某

种权利和自由，产生某种约定，解决一定的问题的

手段，契约也是一个过程。这些宗法、契约、律令

与礼仪逐渐演变为具有强大约束力的道德习俗，

如《摩西十诫》、佛教戒律和儒家的《礼记》等。荀

子讲化性起伪，伪起礼仪生，礼仪生而制法度。

《荀子·礼论》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

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

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

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

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

也。故礼者，养也。”［１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面

对发展中的儿童心智不健全的特点，人们需要给

他们立规矩。这些规矩和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

级：一是家庭层面。主要包括家训、家诫和家范

等。中国历代优秀家庭都有明确的家训，比较著

名的有周公的《诫伯禽书》、司马谈的《命子迁》、

诸葛亮的《诫子书》、李世民的《诫皇属》、颜之推

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吴麟征的

《家诫要言》等；除了这些帝王和权贵之家有优良

的家训外，商贾之家和老百姓家也都有自己立家

之本的朴素而实用的家训，如晋商中乔家有《乔

氏家训》、李家有《李氏家训》等。这些家训、家诫

和家范在“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和修齐治平的过

程中发挥了巨大的重要，是中国伦理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二是学校层面。主要包括童蒙经典及

弟子礼仪、规范、学生守则等，如比较著名的《弟

子规》《童蒙须知》《童子礼》《岳麓书院学规》《白

鹿洞书院揭示》《教约》等。三是社会层面。主要

是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课和公民道德规范等，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守则等。

３．３　他律管束———宽恕与禁止
“儿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多是成人给予

的，其道德意志和道德判断并非绝对自由，必然受

到外在的他律管束。他律包括各种道德行为准

则、法律法规和成人管教等。”人心似铁，官法如

炉。善化不足，恶化有余［６］。当统治阶级无法用

日常的伦理道德来教化和约束不道德的行为时，

就由他律严加管束和法律来完成其使命。因此，

二者是利用强制手段维护秩序的定则。

《韩非子·二柄》曰：“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

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

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３６］治理群臣要靠赏罚。

培养儿童，除了符合儿童本真外，还要引导其向善

避恶，做到奖罚兼施。“法必须普遍地为人知晓，

然后它才有约束力。”［３７］儿童身边的成年人应当

对儿童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使儿童了解常见的法

所禁止的行为，知道法的现实效力性，敬畏法的尊

严。成人还需要探究儿童触犯法律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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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生活方式、心理与情绪、人格等，要考虑犯罪

动机是什么、重犯的概率多少等。通过对罪恶原

因的形而上分析，达到预防和教育的目的。

法律对儿童还有其宽恕和教化的一面。“刑

期于无刑”［１２］，刑罚的目的是不使用刑罚，立法的

终极目标不是惩罚，而是使人向善。柏拉图在

《法篇》中也指出：“从美德开始，进一步解释这种

美德是你们的立法者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样做是

非常正确的。”［２４］

３．４　社会发展———文明与科学
首先，要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人

类的进步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首先

带来物质文明的改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前

提和基础。“礼仪生于富贵，盗贼出于贫穷。”［２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了社会

经济发展可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减少恶的发生。

《尚书》讲：“正德、利用、厚生。”端正人的品行，发

展好生产和贸易，使人们生活富裕，三者和谐统一

是实现国富民贵的重要途径之一，“利用”是手

段，“厚生”是基础，正德是上层建筑。老百姓生

活好了，自然就会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会减少恶的

发生。蓬中生麻，不扶自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精神文明建设，不给恶提供滋生环境。

其次，科学和医学的进步能够提前干预或筛

查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疾病，做到提前预防和治疗，

但是这种干预控制不得违反人类医学伦理。

最后，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发挥综合作用减少

儿童恶的发生。家庭、学校和社会要给予儿童更

多的爱，减少留守，保证正常积极的沟通交往，促

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对于心理和精神有障碍的

儿童群体多加看护、治疗和关爱，让他们早日回归

健康生活。家庭对儿童的养育不可过于娇宠。学

校要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密切监控儿童恶行为发

生，在疏导和防控上重点突出，措施得力，抑恶扬

善，形成善良的道德品格。

４　结语
儿童的善与恶是对立统一的，并且其善远大

于恶。恶被证明是人的发展与精神的发展的一个

必然阶段，但同时存在着对这个恶的必然扬

弃［３８］。认识儿童的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完善更

高的善。本文讨论恶，绝非宣传，只为救赎，是为

更深层次地认识儿童，努力使儿童成为幸福的人、

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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